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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

审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管理办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号-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

章及规范性文件（以下简称法律法规）和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

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独立董事，在收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

议通知和相关文件后，认真审阅了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及

相关资料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对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经审慎研究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，系本次重大重组方案论证历

时较长，相关市场环境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。经审慎研

究分析，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经与启迪环境协商，双方

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。 

二、根据公司与启迪环境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吸收合并协议及补

充协议，由于尚未满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，相关协议未生效，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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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协议并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均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的终止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 

三、本次拟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

案》及审议该议案的程序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该议案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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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

二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 

     

李伟真                     徐步林                     曹胜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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